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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65 次會議 

民國 106 年 9月 7日 

     討論事項（一） 

本院農業委員會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4 條

修正草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等審查整理竣事，請核轉立法

院審議案。 

說明： 

一、本院農委會函以，「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於 100

年 12 月 21 日新增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排富規定，其中最

近一年度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對年度

未臻明確，致衍生爭議；又由於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經劃設後，政府多遲未徵收且處分不易，依現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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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該類土地尚非得予扣除其價值，對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申領人之權益影響甚大；此外，部分已請領福利津貼

者，因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調升，造成其

財產價值超過排富規定所定金額，而無法繼續領取福利

津貼，影響其權益。爰參考國民年金法第 31 條規定，擬

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 4 條修正草案，請

核轉立法院審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萬億邀集內政部、財政部、法務部、勞

動部、衛福部、國發會、本院主計總處、農委會等相關

機關代表會同審查整理竣事。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明確規範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對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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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尚未徵收及補償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納入計算老年農

民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時得扣除之範圍； 

（三）明定自 107 年 1 月 1 日起，原已領取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者，其應納入計算價值之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未

新增，於土地公告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調整後，

得不受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新臺幣 500 萬

元以上，不予發給福利津貼之限制。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整理本）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

院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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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於八十四年五月三十

一日公布施行，歷經九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三年七
月十六日。本條例於一百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新增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排富
規定，其中最近一年度農業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對年度未
臻明確，致衍生爭議；又由於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經劃設後，政府
多遲未徵收且處分不易，依現行規定，該類土地尚非得予扣除其價值，
對老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人之權益影響甚大；此外，部分已請領福利津
貼者，因公告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調升，造成其財產價值超過
排富規定所定金額，而無法繼續領取福利津貼，影響其權益。爰參考國
民年金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擬具「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
修正草案，明確規範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對年度，及將尚未徵收及補
償之公共設施保留地納入計算老年農民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時得扣除
之範圍，並明定自一百零七年一月一日起，原已領取老年農民福利津貼
者，其應納入計算價值之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未新增，於土地公告現
值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調整後，得不受個人所有之土地及房屋價值合計
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不予發給福利津貼之限制。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65
次
院
會
會
議

4C
63
19
2F
5F
31
E6
AA



 5 

 
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符合前條資格

條件之老年農民，得

申請發給福利津貼，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年一月一日起調整為

每月新臺幣七千元，

發放至本人死亡當月

止；其後每四年調整

一次，由中央主管機

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

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

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

第四條  符合前條資格

條件之老年農民，得

申請發給福利津貼，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

年一月一日起調整為

每月新臺幣七千元，

發放至本人死亡當月

止；其後每四年調整

一次，由中央主管機

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

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

者物價指數較前次調

一、 第一項及第二項未

修正。 

二、 現行第三項第一款

所稱最近一年度農業

所得以外之個人綜合

所得總額，依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申領及核

發辦法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指財稅機關提

供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年度之農業所得以外

之個人綜合所得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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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

整之，但成長率為零

或負數時，不予調

整。 

本津貼之發放，

經審查合格後，自受

理申請日當月起算。 

經宣導一年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一月一日起，始申

請領取福利津貼之老

年農民，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予發給，或

停止發給至其原因消

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

價指數成長率公告調

整之，但成長率為零

或負數時，不予調

整。 

本津貼之發放，

經審查合格後，自受

理申請日當月起算。 

經宣導一年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一月一日起，始申

請領取福利津貼之老

年農民，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予發給，或

停止發給至其原因消

類所得總額，實務上

基於稅務行政及簡化

審查作業程序，公告

之年度為申請年度之

前第二年度。惟部分

請領人主張「最近一

年度」為提出申請年

度之前一年度，並經

最高行政法院一百零

六年度判字第十三號

判決採認，致所得比

對年度產生爭議，例

如：一百零六年度之

申請案件，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之所得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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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之當月止。但一百

零二年一月一日前已

領取福利津貼之老年

農民，不適用之： 

一、財稅機關提供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年

度之農業所得以外

之個人綜合所得稅

各類所得總額，合

計新臺幣五十萬元

以上。 

二、個人所有土地及

房屋價值，合計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 

失之當月止。但一百

零二年一月一日前已

領取福利津貼之老年

農民，不適用之： 

一、最近一年度農業

所得以外之個人綜

合所得總額，合計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

上。 

二、個人所有土地及

房屋價值，合計新

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 

前項第二款土地

之價值，以公告土地

年度為一百零四年

度，惟依上開判決，

請領人得主張之所得

比對年度為一百零五

年度，將造成同年度

之津貼請領人，比對

之所得年度不一致之

情形；爰參酌國民年

金法第三十一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將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申領

及核發辦法第四條第

一項規定於本條例明

定，以符實務運作情

況，並臻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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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土地

之價值，以公告土地

現值計算；房屋之價

值，以評定標準價格

計算。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扣除之： 

一、農業用地。 

二、農業用地以外土

地之部分或全部

經依法編定為公

共設施保留地，

且因政府財務或

其他不可歸責於

老年農民之因素

而尚未徵收及補

現值計算；房屋之價

值，以評定標準價格

計算。但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扣除之： 

一、農業用地。 

二、農舍。 

三、無農舍者，其個

人所有實際居住

之唯一房屋，該

房屋評定標準價

格及其土地公告

現值合計未超過

新臺幣四百萬元

者；超過者，以

扣除新臺幣四百

三、 第四項修正，說明

如下： 

(一) 由於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保留地經劃設

後，政府多遲未徵收

且處分不易，依現行

規定，該類土地仍應

計算為本條例所定土

地之價值，對老年農

民福利津貼申領人之

權益影響甚大，爰參

酌國民年金法第三十

一條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增列第二款，對

於尚未徵收及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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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 

三、農舍。 

四、無農舍者，其個

人所有之唯一房屋

且實際居住者，該

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及其公告土地現值

合計未超過新臺幣

四百萬元者；超過

者，以扣除新臺幣

四百萬元為限。 

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一月一日起，

第三項本文所定老年

農民原已領取福利津

萬元為限。 

同一期間兼具前

條及政府發放之生活

補助或津貼之資格條

件者 ，得擇一申 領

之。 

已領取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者，於本條

例八十七年十一月十

一日修正公布後再加

入農民健康保險者或

加入勞工保險之漁會

甲類會員，不適用本

條例之規定。 

不符本條例資格

公共設施保留地，可

扣除計算其價值。 

(二) 現行第二款款次遞

移為第三款，內容未

修正。 

(三) 現行第三款款次遞

移為第四款，該款所

稱個人所有實際居住

之唯一房屋，係指其

名下僅有一間房屋且

為其實際居住之情

形，惟部分民眾將該

條文誤解為，如名下

擁有多筆房屋，可將

其實際居住之該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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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者，其依前項規定

應納入計算之個人所

有土 地及房屋未 新

增， 於直轄市、 縣

(市)政府調整公告土

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

準價格後，仍符合下

列規定者，不受第三

項第 二款規定之 限

制： 

一、具前條第一項第

一款資格條件。 

二、無第三項第一款

規定情形。 

三、未同時申領政府

而領取福利津貼者，

其溢領之福利津貼應

由本人或法定繼承人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

十日內繳還；未繳還

者，應依法追訴。 

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申領及核發辦法，

由中 央主管機關 定

之。 

 

 

 

屋扣除放寬，致生爭

議，爰參酌國民年金

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

第二款規定修正，以

臻明確。 

四、 近年來，由於公告

土地現值或房屋評定

標準價格調升，致部

分已領取老年農民福

利津貼者縱土地及房

屋未增加，其價值仍

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以

上而不符請領資格，

為避免其福利津貼之

領取受公告土地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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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之生活補助或

津貼。 

四、無第七項規定情

形。 

同一期間兼具前

條及政府發放之生活

補助或津貼之資格條

件者 ，得擇一申 領

之。 

已領取社會保險

老年給付者，於本條

例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一月十一日修正施

行後再加入農民健康

保險者或加入勞工保

或房屋評定標準價格

之影響，並照顧其老

年生活，爰參照國民

年金法第三十一條第

四項規定增訂第五

項，對於原已領取老

年農民福利津貼者，

倘仍具有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規定之資格

條件，且依第三項第

一款規定之農業所得

以外之個人綜合所得

稅各類所得總額，合

計未達新臺幣五十萬

元及未同時申領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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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之漁會甲類會員，

不適 用本條例之 規

定。 

不符本條例資格

而領取福利津貼者，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書

面命本人或法定繼承

人於三十日內繳還溢

領之福利津貼。 

老年農民福利津

貼申領及核發辦法，

由中 央主管機關 定

之。 

發放之生活補助或津

貼，亦無第七項規定

之情形，其依第四項

規定應納入計算之個

人所有土地及房屋未

新增，於直轄市、縣

(市)政府調整公告土

地現值或房屋評定標

準價格後，可不受第

三項第二款規定之限

制並明定自一百零七

年一月一日起適用。 

五、 現行第五項遞移為

第六項，內容未修

正；現行第六項遞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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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七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六、 有關溢領福利津貼

之追繳係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務，應以書面

行政處分限期命請領

人返還，爰將現行第

七項前段修正後移列

為第八項。另如屆期

未繳還者，應依行政

執行法規定移送行政

執行，現行後段有關

應依法訴追部分，尚

無規範必要，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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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現行第八項遞移為

第九項，內容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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